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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密市工业企业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实

施方案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订依据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

的实施意见》（郑政﹝2020﹞8 号）的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实施办法》（郑政办

﹝2020﹞1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评价办法》）文件精神，结合郑

州市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平台的上线运用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二、制订过程

2021 年 3 月 12 日着手制定《新密市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

价实施方案》，3 月 18 日草稿完成，并征求了发改、资源规划、

财政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生态环境、金融办等相关市直单位和

各乡镇办的意见，并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方案有效期 2 年，自印发之日起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内

容包括总体要求、评价原则、评价目标、评价标准和分类、工

作安排、综合评价责任分工、保障措施等 7 个方面，以及新密

市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等 5 个附件。

主要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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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总体要求。建立完善以“亩均论英雄”为导向的促转

型机制，加大落后产能和低效用地倒逼力度，加快新密制造“三

个转变”，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是评价原则。依法依规、科学评价、分类施策。

三是评价目标。2021 年 5月 31日前完成全市所有制造业企

业的评价工作。

四是评价标准和分类。用亩均税收（30分）、亩均利润（15

分）、研发投入强度（20 分）、单位能耗总产值（15 分）、单

位污染物排放税收（15分）、全员劳动生产率（5分）等 6项指

标分别为企业打分评值，共计 100分。

根据评价结果将企业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类。A 类为优先发

展类，占比 15%。B 类为鼓励提升类，占比 75%。C 类为倒逼转

型类， D 类为淘汰退出类， C、D 两类共占比 10%。

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将综合评价得分在辖区排名前 50%

的企业，根据亩均税收和研发投入强度 2 项指标得分之和从高

到低排序，将评价企业数量的前 15%确定为 A 类企业; 排名后

50%的企业根据单位能耗总产值和单位污染物排放税收2项指标

得分之和从高到低排序，后 10%确定为 C 类和 D 类。

规模以下制造业企业，将综合评价得分在辖区排名前 50%

的企业根据实缴税收从高到低排序，将评价企业数量的前 15%

确定为 A 类企业。排名后 50%的企业根据实缴税收从高到低排

序，后 10%确定为 C 类和 D 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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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确定为 B 类企业。

五是工作安排。从 3 月 23 日起，到 5 月 31 日分八个阶段

进行综合评价工作。启动培训阶段、企业名单确定阶段、企业

的名单及相关数据核定阶段、数据填报阶段、评价反馈阶段、

最终综合评价阶段、结果报送阶段、评价结果公示阶段。

六是责任分工。按照各部门职能，就综合评价工作进行责

任分解。

七是保障措施。加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。开展工作督查，

工作动态通报。舆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

文件有五个附件：新密市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、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办法、工业企业分类

综合评价指标体系、工业企业评价数据采集信息表、“亩均论英

雄”工作联系表

四、附件

1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的

实施意见》（郑政﹝2020﹞8 号）

2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工业企业分

类综合评价实施办法》（郑政办﹝2020﹞10 号）

2021 年 3 月 20 日


